附錄一、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查核表
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系/保健食品實驗室   
	類別
	項次
	項目
	查核結果
	說明

	
	
	
	已完成
	未完成
	不適用
	

	管理單位及
人力
	1
	管理單位
· 事業單位應依規定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。(職安法23)
	V
	
	
	宜蘭大學設有環安衛中心為一級管理單位

	
	
	· 第二類事業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，應設直接隸屬雇主之一級管理單位。(管理辦法2-1)
	V
	
	
	

	
	
	管理人力
· 事業單位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附表二，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及管理人員。(管理辦法3)
	V
	
	
	宜蘭大學二類事業單位
設有甲業主管1員及乙級職安人員1員
宜蘭大學三類事業單位
設有甲業主管1員

	
	
	· 第二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三百人以上者，所置管理人員應至少一人為專職。專職管理人員，應常駐廠場執行業務，不得兼任其他法令所定專責（任）人員或從事其他與職業安全衛生無關之工作。(管理辦法3)
	V
	
	
	環安衛中心設有乙級職安人員為專職



工作場所負責人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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